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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志疆

　　近日，多位居住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古

城内的群众反映，由于古城内设有大气监测国控点

位，当地为了数据好看，在推进清洁取暖过程中，一

味强调清洁，而忽视取暖效果，甚至采取禁止烧柴、

封堵炉灶等极端手段，导致部分老年人和困难群众

挨冷受冻。

　　冬至已过，北方地区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时节，取

暖成为千家万户的头等大事。因为无法取暖，山海关

区古城内的不少群众，不得不面对一年中最难熬的

日子。虽然当地政府为困难群众提供了电暖气，但供

暖效果不佳，且高额的电费也是困难群众难以承受

之重。更为荒唐的是，当地所谓的“包联帮扶”，实为

严防死守，禁止群众烧柴取暖，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大

气监测数据更好看。

　　毋庸讳言，烧柴取暖的方式会造成一定的污染，

推行清洁供暖势在必行。不过，清洁供暖的前提是“供

暖”，“清洁”只是一种技术升级，而不是对民生需求的

全盘否定。最近一段时间，类似只要环保数据“风度”，

不要群众生活“温度”的事时有发生。12月14日，山西

运城盐湖区一份处理两名80多岁老人违规用吊炕取

暖的通报引发关注，事情的起因也是老人烧柴取暖。

接连发生的两起事件，表面上都是因供暖方式引起，

实际上都暴露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基层政府的社会治

理方式，能否满足民众需求、顺应时代潮流？

　　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正确认

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

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

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就此而言，“一刀切”式封堵

炉灶不仅令群众寒了身，更是寒了心——— 在缺少新

型取暖能源之前，简单粗暴地禁止烧柴、封堵炉灶，

除了能得到相对好看的环保数据外，到底将民生需

求放在了何处？

　　在环境状况与制度问责的双重压力之下，环保

日益成为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然而，在各地

纷纷响应积极应对的同时，一些异想天开者也炮制

出了不少令人大跌眼镜的“创意”：今年6月，河北省

邢台市南和区闫里乡的农民被要求在割麦时喷淋

降尘，有农民吐槽“我种了一辈子地，第一次见这么

割麦的”。与此类似，今年10月，天津市西青区辛口

镇一农户收割玉米，因秋收作业车辆的轮胎携带有

泥土，被城管部门要求在靠近农田的道路上铺设红

毯。环保数据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群众利益

更不是随意揉捏的“橡皮泥”。当相关部门一味追求

环保字面成绩的时候，也许只有站在农户的角度

上，才能感受到那些啼笑皆非的创意，带来的是怎

样不堪回首的经历。

　　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是开展各项工作的总

基调，由此首先应该摒弃的就是大跃进思维和“一刀

切”做法。环保工作任重道远，稳定民生需求是第一

要务，只有稳民生才能稳民心，进而转变思想观念、

更新生活习惯，促进新能源尽快推广，配合环保政策

更好落地。反之，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仅会切痛

基本民生需求，而且会切断干群联系纽带，难免使人

对其真实目的和实际用意产生质疑。

　　不久前，第二轮第五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全面启动，4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入驻黑龙

江、贵州、陕西、宁夏4个省(区)开展为期1个月的督察

工作。本次督察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办公室专门致函4省（区），要求精准科学依法推

进边督边改，对涉及民生的产业或领域，更要妥善处

理、有序推进，坚决杜绝“一刀切”行为，确保群众温

暖过冬。对于采取“一刀切”方式消极应对督察的，督

察组将严肃处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这是一种善意的提醒，更是一种严厉的警

告——— 碳达峰碳中和的终极指向是改善群众生活，

种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创意”可以休矣。

岂能只要数据“风度”，不要群众“温度”
热点聚焦

□ 刘 勋

　　12月20日，杭州税务部门公布了对网络带货

主播黄薇（网名：薇娅）偷逃税的处理结果。黄薇通

过隐匿个人收入、虚构业务转换收入性质进行虚

假申报偷逃税款，被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

处罚款，共计13.41亿元。

　　薇娅被网民评为“带货女王”，从这个称谓不

难看出其在直播带货领域的影响力，因此税务部

门的处罚结果一经公布就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

注。近年来，直播带货快速兴起，去年新冠肺炎疫

情的出现，更加速了直播带货行业的发展，而反映

该领域涉嫌偷税漏税的声音也一直不绝于耳。众

所周知，税收是国家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偷税漏

税现象轻则影响国家财政收入、财富分配，重则威

胁国家经济安全，因此，公民依法纳税的义务被写

进了宪法。随着经济业态的发展变化，国家的税源

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国家税务部门要确保税源

安全、开拓新的税源，就必须依法履行税务稽查职

责，保税源、促税收，让公民和企业及时足额纳税，

并对偷税逃税行为依法处罚，以儆效尤。

　　今年9月，国家税务总局专门印发通知，明确

网络主播2021年底前能够主动报告并及时纠正涉

税问题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或免予处罚。据报

道，已有上千人主动自查补缴税款。税务总局同时

明确，对自查整改不彻底、拒不配合或情节严重的

依法严肃查处。此次，税务部门公开处罚薇娅，其

决心之大、力度之强前所未有，这也给每位网络主

播敲响了警钟。

　　重罚“带货女王”偷逃税款之所以能够以儆效

尤，还体现在税务部门证明了薇娅偷逃税款的方式

并不高明。根据报道，薇娅偷逃税款的主要方式就

是将个人劳务报酬所得转为企业经营所得。根据

税法规定，个人所得税劳务报酬适用超额累进税

率，如果将个人劳务报酬转为企业经营收入，那

么适用的税率将大幅度降低，而且应纳税所得额

是收入减去经营成本、广宣费、业务招待费等扣

除项之后的金额。对于高收入的个人而言，企业

所得税的税率远低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再加上

企业经营成本和费用容易虚构用以扣除，个人劳

务报酬转为企业经营所得后，个人偷税漏税的金

额十分可观。

  薇娅的丈夫在致歉信中称，他们之所以犯下如

此错误，是因为聘用了所谓的专业机构进行税务统

筹合规，但后续发现这种做法存在问题。在市场性

的财税服务领域中，税务师、会计师会为企业或个

人提供有偿税务筹划服务，税务筹划人员可以根

据税收法律制度、国家税收政策，通过专业的服

务，让企业或个人合法合规避税、依法少缴税款，

例如聘用残疾人可以少缴企业所得税、个人接受

继续教育可以少缴个人所得税，但是税务筹划绝

对不等同于帮助企业或个人偷逃税款。

　　因此，“带货女王”被处罚13.41亿元并不冤枉，

这种将个人劳务报酬转为企业经营收入的偷税行

为并不高明，在税务执法实践以及企业审计中司

空见惯。税务部门将薇娅、雪梨等主播偷逃税款的

方式公之于众，也是告诉所有纳税人和税务服务

从业者，以“税务筹划”之名行偷逃税款之实，必然

自食恶果；依法合理避税、恪守职业操守才是最明

智的选择。税收法律其本质是国家统一制定的法

律，应当被广泛敬畏和遵守。同时，法律的生命力

和权威性在于执行，只有让违法者得不偿失、付出

代价，法律才不会形同虚设。

重罚“带货女王”方能以儆效尤

  近日，一男子冒充特警在大

连火车站执勤时被警方控制。经

查，该男子通过拍摄并发布自己

冒充警察执勤和站岗的视频，在

获取粉丝信任后进行诈骗。目前

该男子已经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

措施。

  点评：吸粉手段千千万，冒充

警察为哪般？招摇撞骗还不满，车

站执勤终露馅。这可真是假李鬼

碰上真李逵——— 原形毕露。

文/常鸿儒  

　　环保工作任重道远，稳

定民生需求是第一要务，只

有稳民生才能稳民心，进而

转变思想观念、更新生活习

惯，促进新能源尽快推广

□ 姜 颖

  不久前，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了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确认劳动关系争议十大典型案例，通

过以案释法的方式，释明了新就业形态领域劳

动关系认定的标准。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

备受各方关注，相关部门相继推出有关指导意

见的背景下，这一做法对于正确理解相关文件

内涵，准确把握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认定标准，

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具有积极意义。

  梳理上述十个案例，有如下亮点非常值得

关注：其一，在新就业形态领域劳动关系认定问

题上依然坚持了既有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即

通过判断在劳动提供过程中，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之间是否存在劳动者服从管理、听从指挥、遵

守规章、劳动是否是业务组成部分等为基本内

容的从属性特征，来决定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

劳动关系。这一立场值得赞同。新就业形态领域

的用工方式非常多样化，可以是符合劳动关系

的用工，也可以是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的用工，

还可能是民事法律关系的用工，但就构成劳动

关系的用工而言，劳动关系认定的标准并未因

为是新就业形态就需要调整。

  其二，上述案例坚持了用工实际决定用工

关系性质的基本立场，即当事人具体用工的形

式决定法律关系的性质，而不是由当事人之间

的约定来决定。因此，在当事人明确约定双方是

其他法律关系，但用工事实显示为劳动关系的

案例中，法院最终认定了劳动关系。

  其三，上述案例在选择上具有很明显的类比

公布的特点。例如网络主播的从业情况，既有认

定劳动关系的案例，也有不认定劳动关系的案

例。这一方面能有效避免形成网络主播不存在

劳动关系的“一刀切”错误印象，另一方面也符合

这个行业因为用工管理方式不同而法律关系不同

的客观实际。

  通过典型案例释明新就业形态领域劳动关

系这一棘手问题非常值得赞赏。但从未来发展

来看，还有一些工作值得进一步推进。首先，如

上所述，根据多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

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指出，新就业形态领域用工关系的法律

形态分为劳动关系形态、不完全符合劳动关系形态以及民事用

工形态三种类型，但是目前公布的典型案例并未涉及不完全符

合劳动关系形态的案例。未来仍需要积极探索这种劳动关系形

态用工关系的认定标准及其法律效果。这对于实现该领域用工

关系分类处理，落实上述文件，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以新就业形态劳动关系认定本身而言，上述案例坚持

了既有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这本无可厚非，但却没有探索数字

时代劳动关系从属性所具有的特有表现形态。数字时代的用人

单位管理、服从指示、劳动是业务的组成部分等如何判断，具有

哪些特殊表现形态，这一难题是未来公布典型案例应关注的问

题，也是理论研究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总体来说，中华全国总工会此次公布十大典型案例的方式

以及基本思路都值得肯定，但新就业形态劳动用工问题作为一

个较新的问题，还需要各方继续共同努力去研究解决。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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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迁

　　杭州互联网法院近日就两个短视

频平台之间发生的动画特效著作权纠

纷作出判决，引起了社会关注。在此案

中，由于被告发布的动画特效与原告

的存在实质性相似，从而引发了该特

效是否构成受著作权法保护的视听作

品，以及被告制作发布相关特效的行

为是否构成侵权的争议。

　　对此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应用于

短视频的特效而引发的著作权侵权

纠纷，虽然是新现象，但这背后不一

定有新的法律问题。随着技术的进

步，社会的发展，会有各种各样新现

象不断出现，但很多新现象只是早已

存在现象的新表现形式，现有的法律

完全可以适用。只要掌握了法律规则

和背后的原理，这些问题都可以迎刃

而解。 

　　对于用于制作短视频的动画特效

而言，首先需要判断其是否为著作权

法保护的作品。在2020年著作权法修

改之前，相关作品的名称是“电影作品

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

品”。2020年著作权法修改时，将此类

作品的名称调整为“视听作品”。这一

修改使很多人认为著作权法由此扩大

了此类作品的保护范围，将电影、电视

剧之外的其他连续影像也纳入了保护

范围。然而，这纯属误解。“电影作品

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

品”本身就有极强的包容性，其范围

远远大于电影和电视剧。早在著作权

法修改前，全国各地已有很多法院将音乐电视以及电

子游戏中的连续画面、动画特效认定为“以类似摄制

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去年著作权法修改时对此

类作品名称作出调整，只是为了使该名称更加简洁和

符合公众的认知，并没有扩大此类作品的保护范围。

可以说，如果某连续影像不能作为“电影作品和以类

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受到修改之前的著

作权法的保护，那它也不可能作为视听作品受到修改

之后的著作权法的保护。反之亦然。

　　因此，短视频平台供用户美化其视频的动画特效

能否作为视听作品受到保护，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独

创性的要求，而与著作权法对此类作品名称的调整毫

无关系。已在物质载体上固定的连续画面只要具备著

作权法意义上的独创性，即连续画面上下衔接有独特

的视觉效果，属于个人美学观点和智力创造的结晶，就

构成视听作品，受到著作权法较高水平的保护，否则应

被归于录像制品，受到的保护水平相对较低。

　　对于短视频动画特效而言，虽然其制作过程远不

及拍摄一部电影和电视剧复杂，但同样可以达到独创

性的要求。可以想见，短视频平台向不同的制作团队

提出以剪窗花为主题制作特效动画的思路后，各团队

对于用何种形状、尺寸与色彩的窗花作为素材，从怎

样的角度、方向、速度让窗花移动，是否让它产生翻

转、飞入和回旋等动画效果，都有很大的选择与判断

的空间。在独立创作的情况下，由此形成的动画特效

不可能雷同，而是各有特色，反映了制作者独特的视

角和极富个性化的选择与判断，因此完全可能构成视

听作品。在此案中，法院也指出涉案的“窗花剪剪”特

效连续画面的呈现体现了作者的选择和安排，具有创

造性，符合视听作品连续画面独创性的要求。这一判

决有理有据。

　　在原告的“窗花剪剪”特效属于视听作品的情况

下，被告制作发布与之高度相似的动画特效构成侵权。

虽然原、被告的动画特效并不完全相同，但细微的差异

并不影响侵权的认定，因为抄袭构成侵权的要件是“接

触+实质性相似”。只要被告接触过原告在先创作的作

品后，其提供的内容与原告作品构成实质意义上的相

似即可能构成侵权，无需一模一样。

　　此案的判决，既是对著作权法规则和基本原理的

正确运用，也为短视频平台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既然

动画特效是短视频平台吸引用户的重要手段，就应当

高度重视其著作权状况。只有独立创作出精美新颖的

动画特效，短视频平台才能在为自己带来更多流量的

同时，避免侵犯他人的权利，从而形成业内的良性

竞争。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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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观察

社情观察

图说世象

□ 赵 莹

　　近日，某古装剧在网络平台上线。出人意料

的是，早于电视剧上线之前，网络上就出现了大

量关于此电视剧的评论，且出现两极分化的评

价。而前不久，有一影视剧在女主角上线之前，

网络上也批量出现了质疑其演技、台词的评论。

这一“超前点评”现象将文娱领域存在已久的

“水军”控评问题赤裸裸地展示在了公众面前。

　　控评，即操控评论，在文娱领域，主要指粉

丝在社交媒体中，为了塑造明星的正面形象，维

护偶像利益，进行有组织有规模的评论，以形成

对舆论走向的控制。在新媒体时代，由于互联网

具有开放性、全民性、平等性等特征，控评的领

域和范围也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依据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皆有表达自己看法

与观点的权利，但这种言论自由一旦被一些投机

分子所利用，则可能成为危害他人合法利益及社

会经济秩序的工具。文娱领域的控评乱象，不仅

会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让踏实做事的影视公司

吃亏，损害他人合法利益，还可能引发“劣币驱逐

良币”现象，危害整个文娱市场经济秩序。今年国

家网信办启动的“清朗”系列行动，也将“刷分控

评”纳入打击范围，但从目前情况看，这一乱象还

尚未绝迹。因此，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分

清各方法律责任，以维护市场秩序。

　　首先，“水军”控评行为可能侵犯他人名誉

权。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

人的名誉权。即使是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

为，如果对他人提供的严重失实内容未尽到合

理核实义务，也应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因此，

“水军”进行恶意差评，很有可能因侵害他人名

誉权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作为网络平台，如

果对“水军”的恶意控评行为，没有尽到合理审

查义务，则要与“水军”同样承担民事责任。

　　其次，“水军”控评行为可能构成虚假宣传。

用户给影视剧打分，应该是先看后评，给其他用

户一些参考和评价，但是如果经营者雇佣“水

军”未看先评，试图影响舆论，则可能构成虚假

宣传。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不

得对其商品的性能、用户评价等作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经营者

不得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

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如果影

视公司雇佣“水军”虚假宣传，监管部门可责令

停止违法行为，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

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最后，“水军”控评行为还有可能引发刑事

责任。2013年9月，两高公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

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中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以营利为目的，

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

信息等服务，扰乱市场秩序，属于非法经营行

为，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因此

影视公司如果雇佣“水军”控评，情节严重者，还

可能构成非法经营罪。“水军”如果编造虚假信

息，或者明知是虚假信息，仍在网络上肆意散

布，起哄闹事，引发网民大量点击、评论，混淆视

听，蛊惑群众，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还可

能构成寻衅滋事罪。

　　为了更好地打造清朗文娱环境，要有效利用

法律手段为市场经济秩序保驾护航，真正让法律

发挥利剑作用。同时，监管机构要明晰职责，加强

监管，不断健全舆情监测机制，针对“水军”控评等

违法违规行为严肃处理，营造良好的网络言论环

境。网络信息内容服务平台也应履行主体责任，

加强平台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培育积极健康、向

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影视行业组织也要完善自律

规范，增强社会责任感，自觉防范和抵制违法行

为。当然，每个用户也要提高媒介素养，自觉识别

抵制不良信息，理性客观地审视网络信息，不做

网络信息傀儡，维护良好文娱生态环境。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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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控评”法律风险 打造清朗文娱环境

□ 吴晓锋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高空抛物

刑事案件，以高空抛物罪判处被告人周某有期徒刑七个月，缓刑

一年，并处罚金3000元。今年6月28日，周某因饮酒与女友曹某发

生争吵。女友离开后，周某便借着酒劲发泄情绪，将冰箱从二楼

窗口扔到了一楼过道。而这个过道正是单元唯一出入口，如果有

人刚好经过，后果不堪设想。

　　事实上，在全国范围内，高空抛物致人死伤早已不是一个新

鲜话题。天降乌龟、天降藏獒、天降砖头、天降砧板……形形色色

的高空抛物伤人甚至致人死亡事件不断上演。每一场事故背后

几乎都是血淋淋的教训。在民事责任上，我国民法典规定，禁止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肇事者因高空抛物对受害人造成财产损

失，显然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在刑事责任上，肇事者如果有意针

对他人抛物，将涉嫌故意杀人或伤害罪（直接故意）；如果明明看

到有人路过，还不计后果，将物品扔下去，也将涉嫌故意杀人或

伤害罪（间接故意）；如果将物品放在容易造成危险的地方，导致

物品坠落，则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或重伤罪。

　　在以往，如果高空抛物侥幸没有造成实际损害结果，肇事者一

般难以被追究法律责任。而今年3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十一）

增加了高空抛物罪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

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

就意味着，高空抛物即便没有引起严重后果，也可能涉及刑事犯

罪。这无疑让依法打击高空抛物、维护群众安全更加师出有名。新

闻中的案例也正是以这个罪名进行了精准打击。相信随着高空抛

物罪相关法律知识的普及，必将有力减少高空抛物行为的发生。

　　但也需要指出，在现行法律体系对高空抛物的规制中，民法典

虽有明确规定，但刑法中，并非实施高空抛物行为就构成犯罪，因

为构成此罪的要件之一是情节严重。这就意味着对情节尚未严重

到构成刑责的高空抛物行为，缺乏相应的规制。对于此类行为，

最恰当的惩罚莫过于施以拘留或罚款等治安处罚，遗憾的是，我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关于妨害公共安全的章节中，并没有明确将

相关行为纳入其中，也没有可供援引的兜底条款。这在一定程度

上会让不法者产生侥幸心理。烟头、果皮等看似不起眼、不大可

能造成人身伤害的物品频频被抛出，就是这种侥幸心理的行为

体现。但这种行为也可能引发比较恶劣的后果，比如今年12月初，

在四川泸州一小区，一从天而降的烟头就差点引燃了婴儿车。

　　为了填补这一层面的法律空缺，有必要从立法上搭建起更

加全方位的责任体系：只要高空抛物，即使没有产生实际伤害、

情节并未严重到构成刑事责任，也应为此付出代价。只要抛物，

必有处罚。对此，一方面，可以通过调整治安管理处罚法增加治

安拘留的措施；另一方面，也可以采取地方立法的方式，对相关

行为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之外的行政处罚。

　　当然，再公平合理的事后追责，也难以弥补已有损失、修复

业已发生的危险，制止悲剧的发生，还需要监管部门、高层建筑

设计者、物业等主体在预防上多下功夫。

严惩高空抛物须实现全面处罚

漫画/高岳


